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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加資格  
 

參加「強制驗樓資助計劃」（本計劃）的樓宇必須符合下列各項準則：  

 

1.1 樓齡達30年或以上的私人住用（包括以公務員建屋合作社（合作社）方式持有）

或綜合用途（商住用途）樓宇，但不包括樓高 3層或以下的住用樓宇或新界豁免

管制屋宇，或單一業權的樓宇。樓齡及樓宇用途以佔用許可證（又稱入伙紙）

的資料為準；  

 

1.2 樓宇的住用單位的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不超過「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附

件一第2(b)項所列限額；  

 

1.3 必須收到屋宇署發給法團或樓宇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 （有關樓宇公用部分）；

及  

 

1.4 必須聘任一名根據《建築物條例》下註冊的檢驗人員負責強制驗樓的訂明檢驗

工作及在未展開招標聘請上述有關人士前遞交申請」。  

 

 

2. 提交申請表及所需文件  
 

2.1 申請可以經以下方式交回市建局：  

      

(i)  網上遞交 :  

網址 :  https://www.brplatform.org.hk/e-application 

(ii)  郵寄或親身遞交至以下地址 :  

地址 :九龍長沙灣道 833 號長沙灣廣場第 2 期 10 樓 1001 室  

(i i i )  若樓宇同時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 2.0」及／或「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

計劃」及／或「公用地方維修資助」，請按以上計劃申請須知所述方式交

回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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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樓宇：  

 

(i)  已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則必須由法團作為申請人向市建局提交申

請。  

(i i)  未有成立法團（包括合作社樓宇），則必須由全體業主或合作社（如適用）

作為申請人向市建局提交申請。請先參閱「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申請

表內附錄一《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了解相關的申請規定和

要求。  

 

2.3 符合申請條件的申請人須遞交以下所有文件至市建局︰  

2.3.1 填妥及已簽署的「樓宇復修綜合支援計劃」申請表（申請表）；   

2.3.2 （如樓宇已成立法團）業主大會通過以下事項的會議通知及會議紀錄影

印本：  

(a)  通過申請參加「強制驗樓資助計劃」；  

(b)  法團獲授權作為申請人及授權最少兩名管理委員會委員或按樓宇公

契條款聘任的經理人代表簽署申請表及一切與本計劃有關之文件；  

(c)  按強制驗樓計劃要求為樓宇公用部分進行檢驗；  

(d)  樓宇所有業主將按照樓宇公契或《建築物管理條例》相關條文攤分

與訂明檢驗工作有關之一切費用及開支；及  

(e)  授權申請人代表所有合資格業主收取市建局於本計劃下所發放的資

助。  

 

上述決議必須按《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4章）及樓宇公契要求通過。

(如樓宇未有成立法團或是由合作社持有的樓宇（視乎情況），請參閱申請

表內附錄一《未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樓宇申請須知》了解需要通過的決議

詳情及於提交申請表時向市建局提交會議紀錄。 )  

 

2.3.3 業主立案法團註冊證書／社團註冊證明書／合作社註冊證書及章程影

印本（如適用）；及  

 

2.3.4 屋宇署發出有關樓宇公用部分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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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同一幢樓宇／一個屋苑有多於一個法團／一份樓宇公契，並打算聘請相同註

冊檢驗人員進行訂明檢驗，各申請人須各自填寫一份申請表，惟可選擇聯合遞

交申請表。每個申請可獲得的資助將會獨立計算，其資助上限並不會因聯同遞

交申請而受影響。市建局有權界定何謂「一幢樓宇／一個屋苑」及保留是否接

受任何聯合申請之權利。  

 

 

3. 資助用途及款額  
 

3.1 向各合資格的申請人提供資助，聘任一名「註冊檢驗人員」根據法例要求及「強

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作業守則」，為樓宇公用部分作首次訂明檢驗。資

助必須首先用於檢驗樓宇的公用部分。如在「強制驗樓計劃」下檢驗樓宇公用

部分的實際費用未達資助上限，而有關樓宇同時收到「強制驗窗法定通知」，

並聘任同一「註冊檢驗人員」或屬同一公司的「註冊檢驗人員」／「合資格人

士」，資助的餘額可用於資助「強制驗窗計劃」下進行首次訂明檢驗公用部分

窗户的費用。其他受資助項目費用，包括登報招標聘任「註冊檢驗人員」的費

用、複印標書的費用及訂明檢驗外牆（非公用部分）的費用。申請人須根據本

計劃的要求提交相關項目費用的證明文件，方可申請資助。資助並不包括樓宇

的詳細調查及訂明修葺工程、檢驗及修葺私人單位內窗戶的費用等。  

 

3.2 本計劃並不接納只進行檢驗有關「強制驗窗計劃」項目或樓宇非公用部分項目

的個別申請。  

 

3.3 資助上限會根據有關樓宇的同一份樓宇公契內列明的所有住用及商用單位數

目計算。若屋宇署沒有將同一份樓宇公契內的所有樓宇同時納入同一期強制驗

樓名單內，資助上限則根據該期已收到屋宇署所發出的「強制驗樓法定通知」

的樓宇所涵蓋的單位數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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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每個合資格的申請最高可獲批以下資助款項：  

 

樓宇的單位數目  上限  

20個或以下  港幣$25,000 

21至49個  港幣$35,000 

50至200個  港幣$60,000 

201個或以上  港幣$100,000 

 

3.5 資助款項會以實報實銷形式發放，倘訂明檢驗的實際費用低於 3.4 項所列資助

款項上限，則該申請人獲批的款項會以較低者為準。申請人必須將資助款項完

全用以支付是次檢驗的費用。  

 

3.6  如樓宇同時成功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 2.0」（2.0 行動），受惠於 2.0 行動的

業主將不會獲得本計劃的資助。而樓宇的資助金額 /資助上限，亦會因應樓宇於

2.0 行動下獲批核的自住業主數目而按比例下調。  

 

 

4. 審批程序及要求  
 

4.1 獲批准參加本計劃的申請人將收到由市建局簽發的批准通知書，申請人必須在

此批准通知書發出日期當天起計 12 個月內完成訂明檢驗，並向市建局提交索

款表格以及其他與索款相關的文件，包括建築事務監督所發出的確認信件，證

明有關樓宇已完成訂明檢驗工程。巿建局在有需要時亦會要求申請人提交有關

的訂明檢驗報告（請參閱本申請須知第 5 部分）。  

 

4.2 巿建局會向申請人提供標準招標文件 (招標文件 )作藍本，以供使用。有關招標

文件會連同批准通知書一併發出。  

 

4.3 市建局在無須透露原因及無須對任何人士承擔任何責任的情況下，保留在任何

階段拒絕申請的權利。另外，就所有申請條文解釋保留最終決定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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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發放資助  
 

5.1 檢驗完成後，申請人須將以下文件交往或郵寄至市建局辦事處：  

 索款表格；  

 業主大會／合作社社員大會通過決議聘任「註冊檢驗人員」的會議通知書及

會議紀錄影印本；  

 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的委任「註冊檢驗人員」及「合資格人士」（如適用）

通知影印本；  

 與「註冊檢驗人員」或其所屬公司簽訂的服務協議書影印本，並須清楚列明

其服務範圍以及須分項列明為樓宇公用部分作訂明檢驗的費用及為公用部

分窗戶作訂明檢驗的費用（如適用）；  

 由「註冊檢驗人員」或其所屬公司簽署的「遵守道德承擔要求的聲明」及「不

合謀投標確認書」影印本；  

 呈交予建築事務監督的樓宇公用部分及公用部分窗戶（如適用）檢驗證明書

影印本，及建築事務監督所發出的確認信件影印本；  

 「註冊檢驗人員」或其所屬公司收取訂明檢驗費用的索款發票及正式收據影

印本；  

 登報招標聘任「註冊檢驗人員」的收據連同有關報章廣告影印本及複印標書

的費用收據影印本（如適用）；  

 銀行帳戶／收款人資料；及  

 按需要提供其他市建局要求的資料或證明文件。  

   

5.2 索款申請經核實各項費用屬於資助範圍後，市建局會向申請人發放資助。申請

人不可收取雙重資助，如申請人就相同的檢驗工作成功獲批其他計劃的資助，

市建局將撤回該項資助。市建局有最終決定權釐定資助款項之計算方法及申請

人所提交各項費用是否屬於受資助範圍，申請人不得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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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注意事項  
 

6.1 市建局保留權利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就以上內容作出修正，最終以網上版本

為準。最新版本可瀏覽「樓宇復修平台」的網頁 (www.brplatform.org.hk)。  

 

 

 

計劃查詢熱線 :  3188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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